
责编:李维 孙浩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二 2016/08/09

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Nuclear&Radiation
E-mail:zghjbhaq@163.com核与辐射08

◆本报记者唐斐婷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以下简称
“国防科工局”）近日发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核安保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条例》）。这将是我国第一部核
安保领域的专门性法规。

《条例》将给我国核能行业发展带
来哪些影响？《条例》将如何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如何保障《条例》的充分落
实？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
国家核安保技术中心主任邓戈。

《条例》有何意义？

完善体系，加强监管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在建核电机
组最多的国家，但当前还没有以核安
保为主要规范内容的专门法律法规。
多年的实践表明，行业的发展有需求，
条例的出台也很有必要。”邓戈告诉记
者，《条例》自 2013 年开始起草，到现
在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其中也积
累吸收了行业的许多实践经验。

在反恐形势日益严峻、核恐怖主
义威胁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核安保概
念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根据国际
原子能机构的定义，核安保（Nuclear
Security）是指，预防、探知和应对涉及
核材料、其他放射性物质、相关设施和
相关活动的擅自接触、未经授权的转
移、盗窃、蓄意破坏或其他恶意行为。
通俗而言，核安保的本质是防范人的
恶意行为；保护对象是涉核的材料和
设施；重点是防盗窃和破坏；根本目的
是防范核恐怖威胁，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据介绍，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
的拥有完整核产业链体系的国家。当
前，核电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核技
术利用也日益广泛，需要保护的核材
料和放射源等其他放射性物质越来越
多，核能行业的发展也面临更多挑战。

作为我国第一部核安保领域的专
门性法规，《条例》首次以法规形式明
确了核安保概念、界定了核安保范围、
提出了核安保基本原则、技术措施和
管理要求以及违反相关规定后的处罚
措施。

这意味着，条例出台后，如果发生核
安保事件，对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处罚
将有进一步明确的法规依据。

在邓戈看来，这种专业领域的责任
界定意义重大。

“《条例》提出了一个专业意义上的
核安保概念。此前，虽然行业内存在这
个意识，但并未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从
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
也将进一步增强有关运营单位对核安保
法规的服从意识。”邓戈说。

据了解，9.11 事件后，美国进一步强
化了核安保相关法规，其他一些国家，比
如英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韩国等都
有相关条例，不仅体系完整，管理运行经
验也相对丰富。此次《条例》从核安保概
念的提出到具体的管理要求，都是在总
结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同时参照国际原
子能机构的基本法则和一些技术文件，
结合我国具体实践来制定的。

“今年 5 月 8 日，我国加入的《核材料
实物保护公约》修正案已正式生效。公
约明确要求缔约国建立和维护实物保护
的法律法规框架，因此，制定《条例》是我
国切实履行公约义务的具体体现，将有
利 于 树 立 我 国 负 责 任 大 国 形 象 。”邓
戈说。

《条例》有何亮点？

细化措施，全面规定

2014 年，南京放射源丢失事件发生
后，放射源的核安保问题成为公众关注
的焦点。在《条例》中，关于放射源的安
保问题有何规定？丢失放射源将会受到
什么惩罚？

“在《核安保条例》的立法过程中，我
们非常重视放射源等其他放射性物质的
安保问题，其中专门有一章节对这个问
题予以规范。”邓戈告诉记者，“例如，《条
例》要求放射源等其他放射性物质持有
单位建立安保制度、加强安全保卫，根据
所持有的放射性物质的安保类别和威胁
评估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设
计、建造、运行和维护安保系统，并与当
地公安机关建立联络机制，接受公安机
关和主管部门对其安保工作的监督检
查，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此外，据介绍，《条例》还对城市放射
性废物库等收储放射性废物的设施以及
在室外或野外使用其他放射性物质时的
安保要求作出了规定。

“这些安保方面的要求和规定如果

能得到有效实施，将会避免类似南京放
射源丢失事件这样的情况发生。”邓戈
说，“《条例》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有关单
位都有非常严格的处罚措施。”

事实上，《条例》对国际上高度重视
的核安保领域的一些主要方面都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考虑。

“比方说，《条例》规定了开展威胁评
估和制定设计基准威胁的基本要求，同
时对核设施网络安全提出了原则要求，
纳入了计算机安保方面的内容，此外还
强调了核安保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邓戈
指出，“当前，在世界主要核能大国中，尚
无一国的核安保法规能对核安保领域的
一些主要方面作出如此全面的规定。”

《条例》如何落实？

分工明确，各负其责

如何更好地保障这些措施和手段的
落实？据介绍，《条例》首次对各部门职
责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一般来说，核安保的主要责任人是
核材料和放射源等其他放射性物质的持
有者和核设施运营者。政府相关部门在
核安保工作中都有各自的职责。”邓戈
说，“比如，核材料与核设施的安保是由
核工业行业主管部门（即国防科工局）来
负责管理，放射源的安保属于公安部的
职责范围，涉及到运输的安保既有公安
部的职责，也有环保部的职责。”

他进一步指出，为了更好地达到协
调联动的效果，这些职责范围的划定基
本上遵从了当前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同
时总结了业内实践经验，有利于进一步
加强核安保的监管，促进机制化发展，共
同提升核安保水平。

“加强核安保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
工作。”邓戈说，“我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
核安保问题，对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
质实施严格管控，保持了良好的核安保
记录。但当前国际核恐怖形势日益严
峻，我国在核安保人才队伍建设、从业人
员的业务培训、科研水平及核安保文化
宣传教育等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要尽快推动
《条例》的出台，从法规层面对上述问题
加以规范，以促进我国核安保事业的长
远健康发展。”邓戈表示。

本报讯 广西防城港核电 2 号
机组近日首次并网发电，标志着我
国西部首座核电站一期工程即将全
面建成。至此，中国广核集团管理
的具备发电能力的核电机组已达
17 台 ，总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1817 万 千
瓦。

防城港核电站位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防城港市企沙半岛东面，是我
国西部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
区首座核电站，该核电站一次规划，
分 批 建 设 ，一 期 工 程 1 号 机 组 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商业运行。一
期工程 2 号机组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正式开工建设。该机组并网后，
会进行一段时间的带负荷试运行和
相关试验。各项试验符合要求后，
机组会进入满功率示范运行考核。
考核期间，机组的各项性能指标达
到设计标准，机组状态稳定，满足电
网相关要求，则表明机组具备正式
商业运行条件。

防城港核电站一期工程两台机
组均采用的是中广核自主设计的改
进型压水堆技术 CPR1000，技术安
全、成熟、可靠，该工程综合国产化
率达到了 80%以上，进一步提升了
我国核电自主化、国产化水平。

据测算，防城港核电站一期工
程建成后，每年可为北部湾经济区
提供 150 亿千瓦时安全、清洁、经济
的电力。与同等规模的燃煤电站相
比，每年可减少标煤消耗 482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1186 万吨，
减少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约
19 万 吨 ，环 保 效 益 相 当 于 新 增 了
3.25 万公顷森林，对保护生态环境
发挥积极作用。 昌苗苗

本报讯 山东省淄博市环保局
日前配合省辐射环境管理站对山东
青苑纸业、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
淄博欧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山东
理工大学的 6 枚废旧放射源进行安
全收贮。

近年来，淄博市环保局为保证
辐射环境安全，不断加强对放射源
的监督管理，加大对废旧放射源的
清查和收贮力度。强化辐射法律法
规的宣传，明确放射性废物（源）处
置的法律责任，大大提升了企业辐
射安全意识；采取多种形式，认真清
查闲置废弃放射源，及时提出限期
收贮管理意见，并责成废源产生单
位做好收贮前安全存放场所的管
理；与区县配合，加强督导调度和沟
通协调，积极帮助涉源单位联系收
贮事宜，确保收贮工作的顺利实施。

截至目前，淄博市共收贮废旧
放射源 525 枚，申报登记的废弃放
射源安全收贮率达到 100%，确保了
全市辐射环境安全。

王文硕 毕霄燕

核安保条例为核能发展保驾护航
首部专门性法规对核安全责任追究、放射源管理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温玉姣

今年是福岛核事故 5 周年，谈起
那场因为地震和海啸引起的核灾难，
人们仍然心有余悸。然而，5 年来，全
球核电发展并没有因此停滞。国际原
子能机构（IAEA）组织相关领域专家
对事故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积
累了大量的经验反馈，在此基础上，新
建核电厂开始采用更新更严格的设计
安全标准，已运行核电厂也根据最新
标准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可以说，福
岛核事故之后，全球核电厂的安全水
平有了新的提升。

2015 年 9 月，IAEA 出版了《福岛
第一核电厂事故—总干事的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以及 5 份技术报告，
从人因、组织因素和技术因素 3 个角
度对事故进行总结分析。来自 42 个
成员国的约 180 名专家参与了报告的
编制。日前，报告编制的总协调人、
IAEA 核安全与安保处处长古斯塔沃
卡鲁索先生应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的邀
请来华开展讲座，围绕事故原因、事故
应急、事故后恢复等方面对报告内容
进行了解读。报告所总结的经验教训
对提高核电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福岛核事故缘何发生？

“诚然，地震和海啸是福岛核电厂
事故的最直接因素。但从核安全角度
考虑，电厂本身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卡鲁索说。

从人因角度讲，日本核安全领域
的一个普遍共识是，日本的核电厂是
足够安全的。这导致有关组织及其工
作人员不会质疑核电厂的安全水平，
也不会进行适时的安全改进。事实
上，虽然日本科学家在 2009 年时曾论
证过五十年一遇海啸是有可能发生
的，但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些“想
当然”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安全隐患。

从组织因素讲，福岛第一核电厂
在超设计基准事故的评价和事故管理

方 面 存 在 漏 洞 ，核 监 管 体 系 也 存 在 缺
失。另外，监管机构对操纵员的要求较
低，操纵员没有受到适当的培训，也没有
参加相关严重事故演习，导致面对严重
事故的考虑及应对准备不充分。虽然东
电公司制定了严重事故管理导则，但导
则并没有涉及这种可能性较小事件并发
的情况。

事故发生时，日本的核安全监管体
系相对混乱，职责不清，降低了监管机构
的能力。在定期安全审查、危险再评价、
严重事故管理和安全文化等领域的规
章、导则和程序也不完全符合相关国际
实践的要求。

卡鲁索进一步指出，日本核电厂的
抗震设计和建造均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方
案。虽然为电厂提供了充分的安全裕
度，但对海啸等极端外部洪水事件缺乏
考虑，这就导致了电厂安全系统应对洪
水的脆弱性。海啸引起的洪水同时对纵
深防御的前 3 个防护层（正常工况下的
设备；能在异常工况后使电厂恢复安全

状态的设备；事故工况下的专设安全系
统）构成了挑战，导致每层设备和系统发
生共因故障，未能阻止事故发展并减轻
其后果。

基于以上原因分析，专家组在《报
告》中指出应考虑人、组织和技术因素之
间的相互作用，建议个人和组织重新审
查有关核安全的现行假设以及可能影响
核安全的决定和行动；建议对事故管理
规定进行全面、充分的设计并保持更新；
建议监管机构独立并具有法律授权、技
术能力和强健的安全文化；建议定期对
核电厂的安全进行重新评价，以考虑知
识的进步、必要的纠正行动及补偿措施。

应急准备与响应是否到位？

《报告》对福岛核事故后日本采取的
应急准备与响应行动进行了评估，认为
应急准备不够充分，对应急人员和公众
的保护不够。

卡鲁索指出，发生事故时，日本针对

核事故和自然灾害的国家应急预案是互
不相干的，对于自然灾害和核事故同时
发 生 的 情 况 ，没 有 制 定 协 调 一 致 的 安
排。另外，不同地方层面以及地方与国
家层面的应急响应缺乏配合。《报告》建
议，应急管理系统应包含营运单位、地方
政府及监管当局，明确各自职责，并定期
在 演 习 中 加 强 不 同 角 色 间 的 协 调 与
配合。

从应急阶段过渡到恢复阶段的具体
政策、准则、标准和安排是在福岛事故之
后才制订的。这些安排的缺失导致日本
在从应急到恢复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处于
一种较为被动的状态，不利于及时缓解
事故影响。

“应在应急准备阶段就制订相应的
安排，以便能够及时对紧急情况和所做
的应急相应进行分析、找出不足并确定
可能的改进之处。”卡鲁索说

在核与辐射安全应急准备和响应的
国际框架下，许多国家在第一时间向日
本提供援助，并对其在日本的公民发布
建议或指示，但由于处在国家响应的早
期阶段，日本并没有接受这类援助的安
排 和 程 序 ，也 未 向 公 众 做 出 充 分 的 说
明。《报告》建议应加强落实国际通报和
援助的安排，并加强国家之间对防护行
动及其他响应行动的磋商和信息共享。

此外，日本相关法律中针对保护应
急工作人员的规定不够充分。许多应急
人员没有接受过辐射防护方面的培训，
没有被告知辐射照射的潜在健康风险，
导致在响应初期缓解行动出现了一些延
误，这给在事故中确保公众安全带来了
一定的风险。

“应指定应急工作人员并明确他们
的职责，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培训并在应
急期间对他们进行适当的保护。”卡鲁
索说。

如何开展有效的事故后恢复活动？

有效的核事故后恢复活动通常包括
厂内稳定、厂外治理、放废管理、社区重
建等几个方面。这些恢复活动最终目标

都是使受影响区域能够全面恢复正常运
行，使受影响民众能够放心回家。

据了解，事故后的厂内恢复活动尤
为重要。因此，2011 年 12 月，东电公司
和日本相关政府机构于颁布了关于受损
电厂稳定和退役的战略计划，日本当局
估 计 ，完 成 退 役 活 动 大 概 需 要 30 至
40年。

在福岛事故前，日本并没有关于事
故后治理的政策和战略，相关的治理政
策是在 2011 年 8 月才出台的。该政策为
政府、营运单位和公众分配了职责，明确
了治理重点是减少外照射，并通过严格
的食品检测和控制防止或最大程度减少
内照射剂量。《报告》建议应预先制定有
关事故后恢复的国家战略和措施，从而
减轻在事故刚结束时制定相关政策的压
力。这些战略和措施应包括：制定法律
和监管框架，制定一般性治理战略和关
于残留辐射剂量与污染程度的标准等。

在社区重建方面，福岛县及时认识
到恢复活动对受影响民众所造成的影响
以及因此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因而及
时处理了基础设施重建、社区复兴、援助
和赔偿等问题。同时，有效开展公众沟
通，了解其需求，并通过相关手段解决其
诉求；争取最大限度的民众信任和参与；
鼓励受影响民众积极参与决策过程。

“最终，在受影响区域恢复安全的基
础上，人们也相信自己的家园是安全的，
并愿意生活在那里”。

全球核安全改进行动有何进展？

福岛事故发生后，IAEA 出台了一份
核安全行动计划，希望通过在世界范围
内开展一系列的改进行动，加强全球核
安全框架。

据了解，自 2011 年 9 月以来，IAEA
已投入四千万欧元支持成员国开展核安
全改进活动，围绕核电厂审评、应急准备
与响应、核安全监管、相关安全标准的制
修订等重点内容，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
超过 1000 多项活动，包括举办国际专家
会议、开展同行评估、加强科研合作、出
版报告等。

改进行动实施以来，各成员国在核
安全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全球范
围内核安全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在
此基础上，IAEA 总结出超过 350 条观察
意见或建议，为未来进一步加强核安全
奠定了基础。各国政府、监管机构和国
际组织等还将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进一
步强化本国及全球的监管有效性，IAEA
也将继续为各成员国提供相关的支持与
帮助。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解读《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总干事的报告》

西部首座核电站
一期工程将竣工

淄博安全收贮
6枚废旧放射源

核材料和其他放 射 性 物 质 的 托 运

人 或 承 运 人 违 反 本 条 例 规 定 ，有 下 列

行 为 之 一 的 ，由 公 安 机 关 或 主 管 部 门

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其停止运输活

动 ，并 开 展 整 顿 ；情 节 严 重 ，构 成 犯 罪

的，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要求履行相关审查、备案、

验收或报告程序的。

（二）未按通过审查或备案的文件开

展核安保相关活动的。

（三）拒绝接受核安保监督检查的，

或在接受检查时不如实报告情况，不按

要求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的。

（四）未按要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整改的。

（五）未进行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便将

安保系统投入运行的。

（六）未按要求对安保系统进行有效

性评估，或针对评估中发现的薄弱环节

未进行整改的。

（七）未按要求建立人员管理制度并

对进入安保区域的人员实行授权管理

的。

（八）未按要求对直接从事核安保工

作的人员进行培训考核，或考核不合格

仍安排从事核安保工作的。

（九）未编制核安保事件响应预案，

或未按要求开展核安保事件应对演练

的。

（十）不及时报告或谎报核安保事件

的。

（十一）发生其他违反本条例规定行

为的。

本站综合报道 8 月 2 日，台风
“妮妲”以强台风级别，于 3 时 35 分
在深圳大鹏半岛沿海地区登陆，登
陆 时 中 心 最 大 风 力 14 级 ，所 过 之
处，破坏力惊人。据了解，包括大亚
湾、台山、阳江核电基地在内的广东
沿海各核电站保持安全运行，生产
未受影响。

据介绍，台风到来之前，大亚湾
核电基地已安排柴油机保障组、冷
源保障组、线路保障组、抢险救援组
等应急队伍通宵待命。台风过境期
间，大亚湾核电基地六台机组始终
保持安全状态。

而近年来，大亚湾核电基地已
经历过“海鸥”、“天兔”、“杜鹃”、“莫
拉菲”等强台风考验，在检验应急能
力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位于粤西的台山核电基地，在
收到台风“妮妲”预报信息后，即按
照预案开展了应对工作，目前各项
设施和人员处于安全状态。

近年来，台山核电基地经受住
了“黑格比”、“韦森特”、“尤特”等强
台风的考验，在检验应急能力的同
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台风“妮妲”来袭
核电站运行安全

图为国家原子能机构与美国能源部共同建设的中美核安保示范中心。
国家核安保技术中心供图

核讯快览

装后的污染土壤不会远离禁区，而是被堆放在专属废弃厂。 资料图片

──以上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核
安保条例》（征求意见稿）


